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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营改增”的意义及其对房地产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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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营改增”是指按照国家规定将原先缴纳营业税的行业（包括生活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建筑业等，以下简称“营改增”行业）改为增值税的税务政策改革。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最大的优

点在于使全社会、全行业的流转税统一成增值税，通过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结算形成产业链上下游

的增值税抵扣链条，避免了原先营业税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从而有利于全社会、全行业税负的降

低。从本质上说这是一项对我国所有行业有利的影响深远的税务政策变化，但对于“营改增”行业

来说由于营业税与增值税在计税依据、计税税率和主管税务机关等方面的不同，使得“营改增”给企

业的内控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并对企业的实际税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房地产业是我国的支柱性

产业，也是此次“营改增”的重要行业，分析“营改增”的意义及其对房地产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对我

们了解国家推行营改增政策的初衷及房地产行业该如何应对变化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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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营业税和增值税是我国两大流转税税种。“营

改增”是指按照国家规定将原先缴纳营业税的行业

（包括生活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建筑业等，以

下简称营改增行业）改为增值税的税务政策改革。

２０１１年，在国务院的许可下，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共

同发布了营改增试点方案，“营改增”这一对各行各

业乃至整个国家意义重大的改革就此拉开了帷幕。

１　“营改增”的意义

１．１　“营改增”对原适用营业税行业的影响

１．１．１　税款征收方式和依据的变化

营业税和增值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税种，主要

在于：

ａ．征收方式不同：

营业税不能抵扣，而增值税可以抵扣。所谓增

值税抵扣，是指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的增值税相互

抵减。比如，上游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给下游

企业，应该根据价款金额计算销项税额并缴纳，同时

下游企业可以将上游企业缴纳的税款作为自己的进

项税额，并抵扣其向更下游客户销售所需缴纳的销

项税。

ｂ．计税依据不同：

营业税是价内税，而增值税是价外税。价内税

指的是税额包含在价格内，即直接基于售价计算得

出，而价外税是指税额不包含在价格内，需要根据价

格减去税额的差计算得出。具体来说，就是营业税

的税额直接根据价格×税率计算得出，而增值税需

要价格／（１＋税率）×税率计算得出。

ｃ．虚开处罚力度不同：

由于营业税税金不能被抵扣，故很少有不法分

子会选择虚开营业税发票，而增值税发票税额可以

被抵扣，不法分子有机会骗取税款。国家为此专门

将其纳入刑法，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

虚开增值税发票企业的法人和财务负责人将承担刑

事责任，其量刑标准根据虚开金额而定，最高可至无

期徒刑。

１．１．２　企业实际税负的变化

“营改增”后，原来缴纳营业税的行业企业的缴

纳税率会产生变化，具体变化情况见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见，多数原营业税行业“营改增”后的

增值税税率要比营业税税率高。但是由于价内税和

价外税的不同，且其为生产经营所采购的商品和劳

务价款中包含的税款可以作为进项税从其缴纳的销

项税中抵扣，一般来说其实际税负未必增加。以我

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生活服务业为例：一家连锁餐饮

企业“营改增”前适用５％的营业税率，“营改增”后

确定为一般纳税人并适用６％的增值税率，其成本

费用支出的构成中原材料占４０％（１７％税率的占

１５％，１１％税率的占１５％，免税的占１０％），房租成

本占１５％，人工成本等占４５％。假设“营改增”前后

该企业的营业额和成本费用支出不变，其会计收入、

成本、利润和流转税税负变化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１　根据官方发布的各行业营业税增值税税率

汇总统计而成，截至２０１８年２月

原营业税

税目

原营业税

税率／％
营改增后税目

“营改增”

后税率／％

交通运输业 ３ 交通运输服务 １１

现代物流服务 ６

建筑业 ３ 建筑服务 １１

金融保险业 ５ 金融服务 ６

邮政服务 １１

邮电通信业 ３ 基础电信服务 １１

增值电信服务 ６

文化体育业 ３
生活服务 ６

娱乐业 ５～２０

服务业 ５ 生活服务 ＆现代服务 ６

转让无形资产 ５ 销售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１１

销售无形资产非土地使用权 ６

销售不动产 ５ 销售不动产 １１

表２　根据会计和税务准则自行模拟计算

某餐饮连锁企业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一般纳税人
变化

名义税率／％ ５ ６ １

计税依据 价内税 价外税 ＮＡ

营业额／元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企业成本费用支出／元 ７０．０ ７０．０ ０．０

企业会计收入／元 １００．０ ９４．３ ５．７

企业会计成本／元 ７０．０ ６６．４ ３．６

企业实际缴纳流转税／元 ５．０ ２．１ ２．９

企业会计利润 ２５．０ ２７．９ ２．９

企业流转税税负／％ ５．０ ２．２ ２．８

１．１．３　对企业内部流程管理要求的影响

在缴纳营业税时，只需按营业额乘以税率计算

税金。因此，采购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材料和服务时，

如果缺乏特别准确严密的管理流程问题不大。但在

缴纳增值税时，需要将生产经营采购的商品和劳务

价款中所包含的税款进行抵扣。因此，需要建立完

善的采购管理流程以满足这一条件。由于增值税必

须基于真实交易开票，虚开增值税发票需要承担刑

事责任，故企业为了保留真实交易的相关证明和获

得合法的增值税抵扣凭据，应建立完善的采购管理

流程，对采购询价、合同磋商、合同签署、收货确认

（接受服务确认）、发票交收、进项认证等一系列业务

环节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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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营改增”对原适用增值税行业的影响

除了“营改增”行业以外，“营改增”对原来适用

增值税的行业的税负也会产生影响。由于社会全行

业全部转为缴纳增值税，原增值税行业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产生的原营业税行业成本可以进行抵扣。比

如在“营改增”后，其员工因公出差产生的酒店住宿费

用中所含的增值税可以依法作为进项税予以抵扣。

因此，在其他经营情况不变的前提下其实际税负会下

降，而利润会上升。具体可参考表３的案例（案例１）：

表３　根据会计和税务准则自行模拟计算

某贸易企业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变化

销售额／元 １１７０．０ １１７０．０ ０．０

销项税／元 １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０．０

销售成本／元 ７０２．０ ７０２．０ ０．０

销售管理费用／元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

住宿费／元 ７０．０ ７０．０ ０．０

进项税其中： １０２．０ １０６．０ ４．０

企业会计收入／元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

企业会计成本费用／元 ８５０．０ ８４６．０ ４．０

企业实际缴纳流转税／元 ６８．０ ６４．０ ４．０

企业会计利润） １５０．０ １５４．０ ４．０

企业流转税税负／％ ６．８ ６．４ ０．４

１．３　“营改增”对市场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以上两点（１．１和１．２）的分析，“营改增”

前，原社会各行业产业链企业（包括原适用增值税企

业和原适用营业税企业）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但凡

接受营业税应税服务或标的转让，其采购价格中所

包含的营业税都无法像增值税进项税那样被抵扣，

但其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过程中仍需重复缴纳营业

税行业服务增值额的流转税，这意味着整个产业链

上部分增值额被最终消费者重复承担了。而“营改

增”后，无法抵扣的营业税转变为了可以在产业链上

下游之间连环抵扣的增值税，这可能导致三个结果：

（１）产业链终端企业通过降价将节省的税负让

渡给最终消费者使其无需重复承担流转税；

（２）产业链终端企业不降价并利用降低的税负

提升本企业或本产业链的盈利；

（３）部分让渡节省的税负使得产业链本身和其

最终消费者均得利。

而无论哪种结果，对市场内的企业和消费者来

说都会产生有利影响。

１．４　“营改增”对中央地方财权分配关系的影响

“营改增”后，除了前述对于企业和市场的影响

以外，对于政府财政机构也会产生影响。主要来自

于三个方面：

１．４．１　财政收入下降

硬币有两面，基于前述“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

降低作用，虽然长期来看这一政策可能会促进经济

的长期健康发展并进而拓展税基，但政府财政机构

的税收收入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减少。且由于原

来营业税的大部分权重归属于地方财政，增值税属

于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共享的税种，故“营改增”对

于地方财政的影响更甚于中央财政。

１．４．２　地方财政行为失范

按照“营改增”前的税制体系，由地方财政机构

征收的除了营业税以外都是较为零散、小额且征管

难度较高的小税种。“营改增”后，地方财政机构将

损失其体系中权重最大也最重要的主体税种。同

时，由于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使其很难

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改善空间，只能加剧其对中央财

政的依附性。一旦其收入出现波动，无法满足相对

刚性的地方财政支出需求，地方财政所负责的公共

管理事务的推进可能受到影响。

１．４．３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博弈

“营改增”前，营业税大部分属于地方，增值税中

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为７５％∶２５％。而基于前述，

“营改增”将原本大部分属于地方的营业税改为中央

地方共同分享的增值税。因此，“营改增”后增值税的

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势必需要改变。根据国务院于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９日发布的国发〔２０１６〕２６号《国务院关

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

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中央和地方各分享增

值税的５０％。根据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发布的数据显示，

这一分享比例在总体上尚可保持中央和地方的平衡，

但由于各地区的产业权重必然有所区别，故“营改增”

对各地地税的实际影响必然有所差异。因此，任何一

个统一的分享比例必然会在各地造成厚此薄彼的影

响，这可能会带来地方与中央之间持续的利益博弈。

２　“营改增”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２．１　对纳税合规性的提升要求

如前所述，增值税相较于营业税，其合规性方面

的要求要高得多，违规成本也大得多。房地产行业由

于其行业特性需要大量资金，而无论其融资渠道是上

市还是借债，公司良好的声誉和优秀的治理都是必备

的条件。因此，房地产行业一旦发生合规性问题，不

仅企业负责人将锒铛入狱，还将对其经营发展至关重

要的融资产生致命的影响。因此，房地产业在“营改

增”后对纳税合规性的要求将进一步提升。

２．２　对采购发票管理水平的提升

“营改增”前，房地产业缴纳营业税，只需要根据

销售阶段商品（房产）的价格和营业税率便可计算应

缴纳的营业税，其经营过程中所获得的采购发票仅

能用作入账和抵扣企业所得税的凭据。如果企业对

其管理不善导致遗失毁损，实务中企业常常采用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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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入账便可解决。但“营改增”后，房地产业缴纳增

值税，其需缴纳的增值税需要根据销售时商品的价

格和税率计算的销项税与采购时购入产品或服务的

价格和税率计算的进项税抵减而得。一旦采购发票

因管理不善遗失或毁损，则其所对应的进项税不得

抵扣，这很有可能增加企业的税负和成本，降低企业

的获利空间（并非绝对，需结合土地增值税来协同考

虑，２．３有详细论述）。再进一步，由于增值税的缴

纳是销项减去进项而得，而缴税周期通常是每月一

次，及早取得采购发票并尽量赶在当月所处周期内

认证抵扣对于企业的现金流也能起到改善的作用。

因此，“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亟需提升采购发票的

管理水平。

２．３　土地增值税与增值税的缴税筹划需统协同

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

规定：“土地增值税指的是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

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以

转让所取得的收入减除法定扣除项目金额后的增值

额为计税依据缴纳给国家的税收。”其实质是对纳税

义务人在运营和持有房产过程中的增值额部分进行

征税，是一种为防止房地产暴利所设的税种。因此，

其税率是极为独特的四级超率累进制。而房地产业

是指以土地和建筑物为经营对象，从事房地产开发、

建设、经营、管理及维修、装饰和服务的集多种经济

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转让地上的建筑物及其

附着物本就是房地产业的核心主业，显然房地产业

企业是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表４是土地增值税四级超率累进税率表，而《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对

于普通住宅如其增值率不超过２０％的，免征土地增

值税。

表４　根据官方发布的土地增值税率汇总统计

级数 计税依据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率／％

１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５０％的部分
３０ ０

２

增值 额 超 过 扣 除 项 目 金 额

５０％、未超过扣除项目 金 额

１００％的部分

４０ ５

３

增值 额 超 过 扣 除 项 目 金 额

１００％、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２００％的部分

５０ １５

４
增值 额 超 过 扣 除 项 目 金 额

２００％的部分
６０ ３５

案例２：

● 某房地产公司开发某新项目，支付土地出让

金４５３２０万元，支付土地拆迁与补偿费３９７０万元，

以上成本支出都从政府部门获得了合法合规的相应

凭据。支付前期工程费１１５０７万元，建筑安装工程

费２９０００万元，基础设施费１５８万元，开发间接费

１９３０万元。

●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２０万平方米。

●２０１７年，出售住宅（普通住宅）１２万平米，取

得销售收入９４５００万元；出售商业用房１．５万平

米，取得销售收入２５５００万元；出售办公用房２．５

万平米，取得销售收入２７５００万元。

● 因房地产开发向银行贷款４００００万元获得

合规的金融机构贷款证明，一年借款费用为２０００

万元。

● 以上数据均含增值税，附加税率合计为实际

缴纳流转税的１２％。

由上述条件可以得出：

■ 该项目已销售进度＝（１２＋１．５＋２．５）／

２０＝８０％

■ 可扣除土地款＝（４５３２０＋３９７０）×８０％＝

３９４３２万元

■ 销售收入＝９４５００＋２５５００＋２７５００＝

１４７５００万元

■ 销项税额＝（９４５００＋２５５００＋２７５００

３９４３２）／１．１１×１１％＝１０７０９万元

■ 普通住宅 销售 占比 ＝１２／（１２＋１．５＋

２．５）＝７５％

假设一：以上费用全部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数

据见表６。

根据表６计算可得：

可抵扣进项税额 ＝ １２３４３／１．１７×１７％＋

１０００／１．１３×１３％＋１２３７９／１．１１×１１％＋４８８０／

１．０６×６％＋１３９９３／１．０３×３％ ＝３８１９万元

可扣除的建设费用 ＝ （４４５９５３８１９）×８０％

＝３２６２１万元

表５　根据税务准则自行模拟计算

建设费用

项目

税率／％

１７ １３ １１ ６ ３

总计／

万元

前期工程费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８８０ ２６２７ １１５０７

建筑安装工程费 ８７００ １０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

基础设施费 ６３ ７９ １６ １５８

开发间接费 ５８０ １３５０ １９３０

借款费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建设费用总计 １２３４３ １０００ １２３７９ ４８８０ １３９９３ ４４５９５

假设二：以上费用全部没有获得可用于进项抵

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可扣除的建设费用 ＝４４５９５×８０％ ＝３５６７６

万元

根据表６可知假设二相比于假设一，由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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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原本的税额全部

转化为了公司成本，成本费用增加了３８１９万，增值

税附加增加了４５８万。

假设二由于成本上升导致普通住宅增值率低于

２０％，免于缴纳土地增值税；其他商品房增值率低于

１００％，可按照第二级别的税率计算土地增值税，相

较于假设一的普通住宅按照第一级别税率、其他商

品房按照第三级别税率计算土地增值税，共节省了

土地增值税５２５１万。

表６　根据会计和税务准则自行模拟计算增值税与土地增值税分析与比较表

序号 项目 假设一 假设二 计算依据

Ａ 转让普通住宅收入（不含增值税） ８５，１３５ ８５，１３５ 普通住宅含税收入／（１＋１１％）

Ｂ 转让其他商品房收入（不含增值税） ４７，７４８ ４７，７４８ 商业办公合计含税收入／（１＋１１％）

Ｃ 销项税额 １０，７０９ １０，７０９ ［Ａ＋ＢＧ／（１＋１１％）］×１１％

Ｄ 可抵扣进项税额 ３，８１９ ０ 见案例中计算

Ｅ 应交增值税 ６，８９０ １０，７０９ ＣＤ

Ｆ 增值税附加 ８２７ １，２８５ Ｅ×１２％（附加税率）

Ｇ 可扣除土地款 ３９，４３２ ３９，４３２ 见案例中计算

Ｈ 可扣除建设费用 ３２，６２１ ３５，６７６ 见案例中计算

Ｉ 可扣除房地产开发费 ５，６０３ ５，７５５ （Ｇ＋Ｈ）×５％＋２０００（借款费用）

Ｊ 房地产开发企业加计扣除 １４，４１１ １５，０２２ （Ｇ＋Ｈ）×２０％

Ｋ 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合计 ９２，８９３ ９７，１７０ ＳＵＭ（Ｆ：Ｊ）

Ｌ 归属普通住宅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 ６９，６７０ ７２，８７８ Ｋ×７５％（普通住宅销售占比）

Ｍ 归属其他商品房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 ２３，２２３ ２４，２９３ Ｋ×２５％（商业办公销售占比）

Ｎ 普通住宅增值率／％ ２２．２ １６．８ （ＡＬ）／Ｌ

Ｏ 其他商品房增值率／％ １０５．６ ９６．６ （ＢＭ）／Ｍ

Ｐ 应交土地增值税 １３，４１８ ８，１６７ （ＡＬ）×适用土增税率＋（ＢＭ）×适用土增税率

　　将以上成本费用、增值税附加和土地增值税三

者影响相加，假设二相较于假设一所得税前节省了

９７４万。按照２５％所得税率计算，假设二比假设一

增加了税后利润７３０万（见表７）。

表７　根据会计和税务准则自行模拟计算

对企业影响数据分析表 万元　

项目 假设一 假设二 差异

成本费用对税前扣除影响 ３，８１９ ０ ３，８１９

增值税附加对税前扣除影响 ８２７ １，２８５ ４５８

土地增值税对税前扣除影响 １３，４１８ ８，１６７ ５，２５１

影响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合计 １０，４２６ ９，４５３ ９７４

税率／％ ２５ ２５ ２５

影响所得税金额合计 ２，６０７ ２，３６３ ２４３

累计影响 ７，８２０ ７，０８９ ７３０

根据对上述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对于采购中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他行业的企业遵循的是应收

尽收的原则，以便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但这

一原则在房地产业却不总是适用。由于土地增值税

是超率累进制的，当收取的增值税专票所抵扣的进

项税导致其增值率超过土地增值税税率临界值时，

可能大大增加企业需缴纳的土地增值税，统算下来

反而可能降低公司的税后利润。因此，对于房地产

企业来说，需要根据实际土地成本、开发建设成本和

销售情况细化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的测算，取得最

为合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用于抵扣，使得公司

的总体成本最小化。

３　结语

综上所述，此次“营改增”的政策将对我国各产

业链上下游之间的成本构成和整体税负产生重大影

响，为应对这一影响各行业企业需要提高自身管理

水平并进而提升市场竞争能力，而中央地方财权分

配关系也会受到此次“营改增”政策的影响。而对于

房地产企业来说，除了其他行业企业都需应对的挑

战之外，还应基于自身的行业特点制计更有针对性

的管理措施，以扩大此次营改增给房地产业所带来

的有利影响，规避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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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闫淑清．房地产开发项目增值税专用发票真的越多越

好吗．解税宝科技．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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